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乐昌分局视频汇聚+AI

信息化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服务目标：针对乐昌市市民群众燃放烟花爆竹集聚区域和秸秆焚烧等露天焚烧多发区域，对市民群众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集聚地、露天焚烧常发区域以及野外用火敏感区等5处视频监控点安装9个视频监控设备，所有视频监控设备部署AI算法，并对其中3个视频监控设备（具体安装点由采购方确定）增加智能音频播放功能，用于智能监控场景发生并实时推送警告。

（1）设备要求：根据采购方布点计划，安装11个视频监控设备，每路相机配置烟火AI分析功能，视频监控设备能提供云监控服务，防水防尘等级为IP66。视频监控摄像头像素≥400万，具备智能补光功能，可适用于夜间昏暗场景。

（2）其中3个视频监控设备（具体安装点由采购方确定）增加智能音频播放功能，设备具备捕捉到烟火情况后自动播放告警语音功能。

（3）存储要求：支持不少于30天的视频、报警信号云存储。

（4）网络服务：提供物联网卡连接服务，包括平台服务与通信服务；提供≥10Mbps的网络传输服务，至少满足单个摄像机按照5M码流24小时视频传输，保障视频预览、录像回看功能达到要求。

（5）视频云平台技术要求：视频云平台具备软件知识产权，提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证明）；视频云平台应能够兼容市面主流国标品牌摄像机接入；视频云平台需通过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的认证，具备与等级保护对等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提供公安机关盖章的备案证明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的公章证明）

（6）视频播放及回放技术要求：实时视频播放，支持对平台接入的视频进行实时播放及操控；历史录像回放，支持对前端摄像机SD卡的录像、NVR的录像、平台云存储的录像进回放操作。

（7）AI算法平台技术要求：实时告警，支持实时视频、实时烟火抓拍、语音告警；历史告警，根据时间、视频点位等信息检索查看平台所有的告警信息。

（8）服务期为36个月（自合同签订起），在内，按每3个月为一个季度提交不少于一份的《季度视频监控告警报告》，共计不少于12份。

